
 

证券代码：601168 证券简称：西部矿业 编号：临 2018-032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巴彦淖尔西部铜业有限公司拟以债

转股的方式对其控股子公司巴彦淖尔西部铜材有限

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资标的名称：巴彦淖尔西部铜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铜材”） 

 增资金额：30,000 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全资子公司巴彦淖尔西部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

部铜业”）对其控股子公司西部铜材的增资，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及战略规

划，但西部铜材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竞争、市场需求变化、

运营管理和团队建设等方面的风险因素，导致西部铜材业务发展不顺利，从

而出现亏损造成公司投资损失的风险。 

一、增资概述 

（一）本次增资基本情况 

西部铜业拟以其持有的西部铜材 30,000 万元债权对西部铜材进行增资，本

次增资完成后西部铜业对西部铜材的出资额为 32,400 万元人民币，占西部铜材

注册资本的 98.18%。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7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全资子公司巴彦淖尔西部铜业有限公司拟以债转股的方式对其控股子公司

巴彦淖尔西部铜材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会议同意，为改善西部铜材自身

资产负债结构，增强其融资能力和盈利能力，公司全资子公司西部铜业以其持有

西部铜材的 30,000 万元债权对西部铜材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西部铜业对西部

铜材的出资额为 32,400 万元人民币，占西部铜材注册资本的 98.18%。表决结果：



 

- 2 -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董事会已对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

的尽职调查。 

（二）增资主体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巴彦淖尔西部铜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训青 

成立日期：2006 年 4 月 19 日 

注册资本：51800 万元 

住所：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获各琦苏木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有色金属采选，投资和经营铜

矿产品及其附属矿产品。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西部铜业总资产 39.58 亿元，净资产 32.43 亿元，

营业收入 12.06 亿元，负债总额 7.15 亿元，利润总额 2.95 亿元，净利润 2.42 亿

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三、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巴彦淖尔西部铜材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王训青 

成立日期：2008 年 08 月 08 日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巴彦淖尔经济开发区东区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铜冶炼；铜材加工。一般经营项目：铜材销售和

贸易、有色矿产品贸易。 

（二）西部铜材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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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主要财务数据表（数据经审计） 

 单位: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负债率 

72,027.32 -58,379.68 226,684.12 -1,360.55 181.05% 

2.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主要财务数据表（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负债率 

76,119.53 -58,123.89 53,786.74 255.78 176.36% 

（三）此次增资前西部铜材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巴彦淖尔西部铜业有限公司 2400 80% 

国源中鑫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00 20% 

合计 3000 100% 

（四）增资方案 

1. 增资背景及增资方案介绍 

西部铜材成立于 2008 年，注册资本 3,000 万元，其中股东西部铜业现金出

资 2,40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80%；股东国源中鑫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源中鑫”）现金出资 60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20%。根据《公司

章程》约定，西部铜材设立后，股东双方根据项目建设进度按照同比例对西部铜

材进行增资，最终使西部铜材注册资本增加至 20,000 万元。双方增资期限最迟

不得超过公司设立后的两年。但西部铜材注册资本仍然维持设立时的 3,000 万元，

股东西部铜业和国源中鑫均未按《公司章程》规定，及时履行增资义务。 

由于市场持续低迷，铜加工空间缩小，以及高负债带来的高财务费用，西部

铜材亏损严重，经营困难。因此，为了扭转西部铜材的经营困境，西部铜业提议

以其持有的西部铜材 30,000 万元债权对西部铜材进行增资。 

2. 本次增资安排 

西部铜业以其持有的西部铜材 30,000 万元债权对西部铜材进行增资，将西

部铜材注册资本金增加至 33,000 万元。 

（五）此次增资完成后，西部铜材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巴彦淖尔西部铜业有限公司 32400 98.18% 

国源中鑫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00 1.82% 

合计 33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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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西部铜业 

乙方：西部铜材 

（二）增资方式 

本次向乙方增资的主体为甲方，即：甲方对乙方享有的到期债权人民币

30,000 万元认缴乙方新增资本。 

（三）定价方式及认缴价款 

根据北京华信众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巴彦淖尔西部铜材有限公司拟

实施债转股涉及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华信众和评报字

〔2018〕第 1038 号），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乙方的净资产为-53,723.13 万元，

经核准后的评估结果对应的每股净资产低于 1 元/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的相关规定，甲乙双方同意，甲方按照 1：1 的比例确定认缴价款，并以

债权转股权方式认缴增资价款人民币 30,000 万元，乙方本次新增注册资本人民

币 30,000 万元。 

（四）违约责任 

本协议正式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价款的，即

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赔偿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五）争议解决 

1. 凡因本协议的签订、履行、解释等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

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共同解决。 

2. 若协商不能解决的，争议之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起诉。 

（六）协议的生效、变更、补充 

1. 本协议自甲方、乙方有权决策机构审议通过，且经双方签字、盖章之日

起成立并生效。 

2. 本协议生效后，未经双方协商一致，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对本协议进行变

更或修改。经双方共同协商一致，对本协议进行变更或修改的，应签署书面文件。 

3. 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以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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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法律效力。对本协议的任何补充，均应签署书面文件。 

五、此次增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通过此次增资，能够进一步改善西部铜材自身资产负债结构，增强其融资能

力和盈利能力，提高抗风险能力，促进其良性运营和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增加公

司股权投资收益。 

六、增资风险分析 

此次全资子公司西部铜业对其控股子公司西部铜材的增资，符合公司发展的

需要及战略规划，但西部铜材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竞争、市场

需求变化、运营管理和团队建设等方面的风险因素，导致西部铜材业务发展不顺

利，从而出现亏损造成公司投资损失的风险。 

 

特此公告。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28 日 

 

备查文件： 

（一）《巴彦淖尔西部铜材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二）西部矿业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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